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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都市人民法院
诉讼服务大厅工作规范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落实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践行司法为民”的工作

原则，规范立案窗口工作，增强服务意识，完善司法便民、利民

措施，全面提升立案工作水平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建设诉讼服务

中心的要求，结合我院工作实际，制定如下工作规范。

一、立案审查工作要求

1.认真贯彻落实立案登记制要求，全面保障当事人诉权，便

利人民群众诉讼，确保立案质量，提高立案效率。

2.当事人来法院起诉，对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在法定期限内及

时立案；不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应当告知理由，当事人坚持起诉的，

裁定不予受理；当事人自愿放弃起诉的，应当准许。

3.当事人来法院起诉，应当递交书面起诉状，身份证明材料，

并按照被告人数提交副本，同时应提交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和诉讼

请求的基本证据材料。起诉状（申请书）应当记明的事项应符合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的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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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。

4.当事人以邮寄方式起诉的，应及时登记并进行审查，对符

合立案要求的，及时通知当事人确认；不符合立案要求的，及时

联系当事人并说明原因、退回材料。

5.对通过诉讼服务网及移动微法院等进行网上立案的，应及

时审核，符合条件的予以立案。对不符合立案条件，仅欠缺部分

非必要材料，不影响主体及基本事实认定的，告知当事人及代理

人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材料，仍进行登记立案。对主体资格不明，

无基本事实证据的，一次性告知当事人补充资料后再行受理，当

事人不补充必要资料的，退回相关材料。

6.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或者本院管辖的，告知当事人不

属于人民法院主管或者本院没有管辖权的理由，并说明主管部门

或有管辖权的法院。

7.对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，最先接到起诉材

料的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应当依法及时立案， 不

得要求当事人到另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。

8.诉讼材料欠缺、诉状内容和形式不符合规定的，应一次性

告知当事人补充相应材料，立案登记时间，从当事人补交相关材

料之日起开始计算。当事人拒不补充的，裁定不予受理。

9.当事人前来立案时，应向当事人发放《诉讼风险提示书》，

讲明诉讼风险，以降低诉讼成本，减少诉讼损失。

10.遇到疑难复杂情况，不能当场决定是否立案的，应当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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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在

履行审查程序后将审查结果及时通知当事人。

11.发现涉及群体、矛盾易激化的纠纷，及时向领导汇报，

并和有关部门联系，积极做好疏导工作，防止矛盾激化。

12.当事人在立案时询问证据是否有效，能否胜诉等实体问

题时，不得向其提供倾向性意见。

13.当事人预交诉讼费，应严格按照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

确定数额，并按相关规定审核是否符合司法救助条件。

14.当事人申请诉前财产保全、证据保全等措施的，应按照

本院有关职权分工规定，做好审查和执行工作。

二、立案窗口接待纪律

15.立案窗口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法定作息时间规定，坚守

岗位，按照《 法官行为规范（试行）》及接待工作文明礼仪要

求，做到举止端庄、文明接待，杜绝不文明用语。

16.接待当事人时，应态度诚恳自然、言语和气亲切，使用

文明用语进行问候和询问。

17.对当事人提出的问题，应注意倾听，耐心作答；对能够

马上答复或办理的事宜，当场答复或办理；无法当场决定的，可

约定再次联系的时间或告知其等待通知。

18.遇到情绪激动的当事人，应保持冷静，做好情绪安抚工

作，不得与其发生争执或简单推诿；对当事人的无理要求或错误

意见应耐心做好相关释明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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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在接待工作中，应做到对当事人平等对待，并提供便民

诉讼服务。

三、特殊主体接待规范

20.设立涉企、涉军、涉残疾人、涉老年人等特殊主体诉讼

服务窗口，对相关特殊主体提供诉讼服务。

21.对市场主体当事人，简化立案审查内容，在其提供起诉

状、授权委托手续及基本证据后，当场审查立案，加盖涉企标识，

当日移送审判部门，其市场主体资格材料可现场从公开市场主体

信息网络上打印，可不现场提供。

22.任何一方主体涉及军人的案件，安排专人接待，了解讼

争内容，符合立案条件的，并进行特殊主体标注，当日立案当日

移送。不符合立案条件的，也进行登记，并一次性告知补充材料

的内容，可随后邮寄法院立案。

23.对来院办理立案的残疾人，应提供延伸服务，消除其因

残疾造成的不便。

24.对来院办理立案的老年人，进行“一对一”接待，从指

导起诉状书写、证据材料复印、相关资料整理、立案材料清单等

方面，提供一站式服务，方便老年人了解立案流程。

四、立案窗口便民措施

25.在诉讼服务中心显著位置宣传便民诉讼知识，放置数量

充足的便民诉讼材料，包含并不限于各类案件文书样式、诉讼指

南、诉讼须知等宣传手册，供前来立案咨询的当事人查阅。帮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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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了解法院诉讼程序和立案工作流程，指导当事人正确行使

诉讼权利。

26.在便民服务区设置网上立案电子设备及跨域立案窗口，

以方便当事人进行网上立案及跨域立案。

27.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置电子查询设备，供前来立案咨询的

当事人查询。设置叫号机，保持秩序。

28.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置当事人休息区域，配备桌椅、复印

机、电脑、纸、笔、老花镜、放大镜、拐杖、日常必备药品、充

电器、针线盒、饮水机、水杯等物品，为当事人提供休息环境及

应急物品。

五、其他

29.诉讼服务中心入口安装安全检查设施、电子监控设备、X

光检测设施、防爆设施，严格执行安全检查的相关规定，确保审

判大楼以及诉讼服务中心安全。

30.对扰乱诉讼服务大厅秩序，妨碍立案工作人员工作 以

及攻击、侮辱立案工作人员的行为，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宜都市人民法院

2023年 6月 9日


